慈溪市安监局2017年度信息公开年报
　　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要求，由我局办公室编制。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复议、诉讼情况。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。
　　一、概述
　　2017年，慈溪市安监局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信息公开工作，深化政务公开，优化政务服务，强化交流互动，不断完善局信息公开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据浙江省安全生产网站的流量统计显示，慈溪安监局网站流量在全省县级安监系统中位居第一。
（一）加强网站建设管理，提高信息发布质量。2017年我局继续加强网站的建设和管理，高度重视网站信息发布和宣传工作，形成了局长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各科室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，明确专人负责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和工作职责，制定了工作计划，做到有领导分管、有工作机构负责、有专人承办，有计划安排。同时，认真对照《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自评表》中的每一项内容，进行逐条对照、逐条检查、逐条整改，并由专人负责对网站栏目、内容、格式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和规范，提高了信息发布的质量和水平。根据《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管理的通知》，市政府各部门和镇（街道）原则上不单独开设政府网站，为此我局积极配合做好我局网站并入市政府门户网站的相关工作，重新梳理保留栏目，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内容整合迁移、关停下线等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信息更新发布，提高政务公开水平。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省、市政务公开的要求，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重点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，积极组织发布热点专题、政务动态、政策法规解读、事故通报等权威信息。规范信息发布流程，组建信息联络员队伍，指派专人负责日常信息的发布，及时更新网站内容，引导公众理解、支持和配合安全生产工作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根据季节特点，我局提前发布阶段性的安全生产警示，分析易发多发的事故及其原因，提醒生产经营单位做好防范措施。此外，定期发布安全生产事故情况通报和事故调查处理情况，加大曝光力度，公布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，并对整改情况跟踪落实。  
　　（三）加强互动栏目建设，提升为民服务水平。原先网站开设了局长信箱、公众留言、投诉举报、意见征集等栏目，接受公众建言献策和情况反映，现网站关闭后，我们通过市政府统一的举报受理平台，按照规定流程和要求做好每一起咨询和举报。同时，加强电话举报的查处工作，对举报投诉认真开展调查，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，及时回复相关的咨询投诉。加强了微博等其他渠道的咨询投诉受理和落实，规范受理流程，做到件件有落实，事事有回音。2017年度，我局通过各种渠道共受理举报咨询等共109件，均得到妥善受理和落实。
　　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严格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，合理界定信息公开范围，做到积极稳妥，及时准确，保证公开、公正、便民。2017年，我局主动公开信息数1589条，其中网站共发布公开信息943条（安全要情776条，相关文件99条，其他68条），慈溪安监官方微博共发布政务微博669条，慈溪安监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信息183条，其他方式公开信息10条。
　　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　　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由于领导高度重视，措施得力，做到了按要求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基本已公开，至今尚未收到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要求。
　　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　　我局认真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公开政府信息，没有收取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任何费用。
　　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　　我局严格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公开政府信息，目前尚无因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因，导致申请行政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发生。

